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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二）共益权 共益权则是指股东通过控制和监督公司事务，从而间接为自己利益所行使的
权利。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 1.表决权。股东会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也是股东参与公司事
务的重要渠道。在股东会上，股东对股东会的特定决议通过表决的方式来表达意志。股东有权出席或
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会行使表决权。 股东会的表决通常采用资本多数决原则。在此原则下，股份有限
公司的股东所持每一股份有一个表决权，每个股东依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量对股东大会决议事项进
行表决。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按照出资比例行使表决权。但是，股东的表决权行使还应受法律或章程
的限制。如依照《公司法》第104条的规定，公司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值得注意的是，为确
保中小股东也能派代表入住董事会以维护自己的利益，2005年《公司法》引入了积累投票制度。所谓
累积投票制就是股东在选举董事投票时可以投的总票数等于该股东所持有的股份数乘以待选董事人数
，股东可以将其总票数集中投给一个或几个董事候选人。 2.知情权。股东要参与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
，前提就是了解公司的经营状况。各国公司法无一例外都赋予了股东知情权，以便随时掌握公司的经
营管理情况，从而作出正确的投资判断。我国《公司法》第34条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
、股东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股东可以要求查阅公司会计
账簿。 3.建议和质询权。当股东认为某种做法更有利于公司的经营，能给公司带来更大的利润时，可
以直接向公司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公司采取该种做法或者放弃原来的做法；当股东对公司的某些行
为存有疑问或者认为公司的经营不善时，可以口头或者书面向负有责任的机构，如董事会、监事会、
经理提出自己的疑问，并要求他们给以解答。根据我国《公司法》第98条的规定，股东有权对公司的
经营提出建议或者质询。另外，第151条作了进一步的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要求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列席并接受股东的质询。 4.提议召开临时股
东会请求权。作为公司权力机关的股东会必须通过召开会议的形式来行使权力。有限责任公司的定期
会议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时间召开，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大会应当每年召开一次。但是当公司有重大
情况出现，不及时召开股东会又不能解决问题时就必须召开临时会议。股东作为公司最重要的利益相
关者，应该享有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的权利。依照我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有限责任公司中代
表1／10以上表决权的股东，可以提议召开临时股东会决议。对股份公司而言，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
司10％以上股份的股东有权请求召开临时股份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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